
 
 
 
 
 
 
 
 

二
０
０
六
年 

 
 
 

 
 
 
 
 
 

通
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
四
十
四
號 

 
 
 
 
 
 
 
 

二
月
廿
四
日 

  
 

敬

啟

者

：

頃

奉

教

育

統

籌

局

諭

本

年

度

中

學

學

位

分

配

之

第

二

批

︵

最

後

一

批

︶

跨

網

派

位

現

已

接

受

申

請

，

凡

小

六

學

生

因

遷

居

或

家

居

其

他

地

區

者

，

皆

可

申

請

。

所

有

申

請

書

連

同

有

關

證

明

文

件

副

本

︵

例

如

屋

契

、

租

單

、

差

餉

單

等

︶

，

必

須

於

二

０

０

六

年

三

月

九

日

前

，

經

由

校

方

呈

交

中

學

學

位

分

配

組

。

凡

逾

期

申

請

者

，

將

不

會

獲

教

育

統

籌

局

接

受

，

必

須

等

待

二

０

０

六

年

七

月

初

旬

派

位

結

果

公

佈

後

，

直

接
向
有
關
中
學
申
請
辦
理
。 

 
 

如

學

生

在

第

一

批

申

請

時

已

不

獲

批

准

，

則

無

須

再

申

請

，

除

非

其

申

請

原

因

與

第
一
次
申
請
時
有
所
改
變
。 

 
 

又

如

有

申

請

跨

網

派

位

的

學

生

在

知

道

遷

居

前

已

申

請

了

一

所

中

學

的

﹁

自

行

分

配

學

位

元

﹂

，

而

又

需

要

取

消

該

項

申

請

，

家

長

須

以

書

面

向

該

中

學

取

消

申

請

，

並

將
信
件
副
本
交
回
本
校
，
以
便
呈
交
教
育
統
籌
局
。 

 
 

以
上
各
項
，
相
應
函
達 

臺

端
希
為 

 

查
照
是
荷
。 

 
 
 
 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
紀
念
學
校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戴
順
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校

長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陳
愛
英 

      

2005 
／ 

2006 


